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

责令改正通知书
银兴综执责改字〔2024〕ZYE第28-01号　　

当事人： 银川青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2640100MJX22285X9 法定代表人：刘坤嘉 身份证号： 640203199107090035，地址：银川市兴庆区国际商贸城兰溪谷9-1-1001室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因连续两年以上不参加年报年审，未开展活动，也不接受监督检查的行为违反了《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》第 二十三 条第 一 款第　/　项之规定，根据《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》第  二十五 条第　一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于   2024 年4 月 22 日  /  时  /  分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完成年检或办理注销手续。

地址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泽民巷51号

联系电话： 13709597370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执法人员：   阮志斌      执法证号：30010199063                   
执法人员：   陈  伟      执法证号：300101990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当 事 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
本通知已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收到。

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12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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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通知书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入卷，第二联存档，第三联交当事人）

